
深圳市创建全民健身模范市工作报告

在国家体育总局、省体育局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

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我市以创建全民健身模范市为目

标，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基层体育设施建设，

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引导体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加强

科学健身指导，不断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水平，使市民有更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

一、核心指标情况

（一）市民体质核心指标。截至 2020 年，全市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的人口约 553.66 万人，占比 41.2%。2019 年国民体

质合格达标率为 91.4%,学生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优良率为 51.18%。

（二）健身设施重点指标。截至 2020 年，全市体育场地

面积约 4234 万平方米，人均 2.41 平方米。

（三）体育组织发展指标。截至 2020 年，市区两级体育

社会组织共计 812 家，其中市级体育社会组织 239 家。

（四）健身指导网络覆盖情况。截至 2020 年，市、区两

级成立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全市 74 个街道均设立社会体

育指导员服务站，设立了市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点 60 个，

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达到 44935 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

导员 2.55 人。国民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全覆盖，每年

为 5万人次市民提供体质测试服务。

（五）健身活动开展情况。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



涵，基本形成“周周有赛事，日日有活动”，活动中注重宣

传推广，倡导市民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二、创建举措和成效

（一）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发展

健康活力。我市建立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全民健身活动

网络，以活动促普及、以比赛促提高，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空

前活跃，市民健身意识逐步增强。

1.以全民健身重大节日为契机引导市民参与全民健身。

每年组织全民健身活动月活动、市民长跑日、来深青工文体

节等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的品牌活动。

2.以市民需求为导向举行各种主题性体育活动。先后举

办了“深圳杯”业余足球、羽毛球联赛，深圳市篮球联赛、

深圳市“网协杯”业余网球团体赛等适合不同人群、不同运

动项目的主题性体育活动，各区、各系统也举办了形式多样、

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引导市民加入到体育锻炼中来，使健

身成为新时尚。

3.打造品牌赛事提升城市形象。一是打造全民健身活动

“一月一品牌”，策划了深圳踏青日、线上运动月、企业员

工健身月、科学健身指导月等主题的品牌系列活动。二是每

年主承办多项国内、外重大赛事，打造了男篮世界杯、深圳

国际马拉松、WTA 国际网球公开赛、中国杯帆船赛等一批具有

持久影响力、广泛知名度、良好市场运作能力的品牌赛事。

4.响应国家号召开展社会足球和冰雪运动。一是搭建完

善足球业余赛事体系，推动业余足球健康发展，吸引更多市



民参与足球运动，带动青少年足球体系建设，为深圳足球全

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二是响应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

战略，发挥赛事杠杆导向作用，调动社会俱乐部开展冰雪运

动的积极性，推动我市冰雪运动项目的快速发展，提升青少

年体育竞技水平，为冰雪运动项目发展储备更多人才。

（二）夯实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市民幸福

获得感。以满足市民基本体育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

加大全民健身公共体育设施的投入力度，开拓思路、深挖潜

力，探索城市社区运动场地设施试点城市建设，解决市民“去

哪儿健身”。

1.推进重大体育设施建设。2005 年以来，深圳以申办、

承办大运会为契机，新建了大运中心、深圳湾体育中心等 22

个重大体育设施，维修改造了深圳体育馆、市游泳跳水馆、

罗湖体育馆、宝安体育馆等 36 个大型场馆。2018 年初，在成

功获得 WTA 总决赛 10 年承办权后，市政府做出决策，对市体

育中心进行提升改造，将大幅提升我市承办国内外大型赛事

的能力，为国际高端赛事落户深圳提供可靠的保障。

2.推进公园体育设施建设。制定了《深圳市加快建设公

园文体设施提升文体功能工作方案》，编制《深圳市公园内

体育设施建设标准指引》，以我市现有公园为载体，在保障

绿地功能的基础上，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建设公园体育设施，

推进架山体育公园、光明足球特色公园等一批体育特色主题

公园建设，推进公园建设智能健身器材，打造符合深圳城市

品位的全民健身示范工程。



3.着力打造市民身边的体育设施。每年将建设便民利民

体育场地设施列入市政府民生实事重点任务，充分利用城市

预留地、社区广场、边角地、插花地、街头绿地、河道两岸、

旧厂房、仓库、老旧商业设施等闲置土地资源建设或改造健

身场地设施。

（三）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引导体育组织健康发展。体

育社会组织是发展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力量，深圳作为改革

开放的前沿地，社会组织改革一直走在前头。我市体育社会

组织经历了高速的孵化期，体育社会组织数量大、涵盖项目

广、社会化程度高，通过积极引导，逐渐从数量向质量转变，

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健身大格局。

1.加强政策引导。根据市两办《关于深化社会组织管理

制度改革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若干措施》，我市制

定体育社会组织管理政策文件，针对体育类社会组织登记成

立、年审、变更前置审核工作制定相关实施细则，推动我市

体育类社会组织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2.加大经费支持。2016-2020 年期间市级体彩公益金投

入约 3700 万元，每年资助 60-70 家市级体育社会组织举办上

百项重点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有力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保障体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3.引导社会化发展。我市社会组织社会化程度高，原由

政府发起成立的体育社团完成了社会化改革，新申请成立的

体育社会组织均由社会人员发起成立。充分发挥购买服务、

职能转移等方式将相关事项交由社团承担，推进管办分离，



培养体育社会组织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能力。

（四）开展科学健身指导服务，着力提升服务质量。公

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全民体质健康，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体育事业发展的成果。近年来，我市积

极构建科学健身指导服务长效机制，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

1、推动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健身指导服务。强化制度

建设，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

意见》和《深圳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从组织管理、

培训教育、上岗服务、工作保障等方面对社会体育指导员进

行规范化管理；强化网络建设，制定了《深圳市文体旅游局

关于推进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点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推

进全市 100%社区建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点；扎实开展各种

服务活动，推动社会体育指导员到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健身展示、健身讲座、普及健身知识等公益服务，开展以社

会体育指导员为载体的技能交流展示大赛。

2、推动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结合我市“志愿者之城”的

特色文化，出台了《深圳市体育义工管理暂行办法》，建立

体育义工队伍，推动体育志愿服务与大型体育活动、科学健

身指导、基层体育健身服务相结合。

3、积极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和科学健身指导工作。组织

开展体质测定，每年累计完成国民体质测定人数达 5万人次，

较好地完成国家及省的体质测试任务。加强体测站建设，推

动体质与健身指导常态化，在落实常规测试项目的基础上，



配备人体成份、骨密度等高端测试设备，丰富市民多元化的

测试需求。加强科学健身指导工作，建立健全专家库，为市

民提供免费咨询和科学健身指导，并出具个性化运动处方。

扩展多渠道服务方式，采取“走出去”的方式，为各类大型

体育活动现场的市民进行免费的体测和健身指导服务。

4、推动体医融合工作。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 规

划纲要》，我市体育与卫健部门加强沟通协调，以市民需求

为导向，将体医融合工作落实到具体项目上。2019 年我市首

个体医融合落地项目青少年脊柱健康服务项目正式启动，通

过依托体育部门所属的市区两级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

共同建立了体医融合青少年脊柱健康服务站，为全市有脊柱

健康矫正需求的广大青少年服务。

（五）加强顶层设计，全民健身政策法规更加完善。我

市在全省率先出台了《深圳市经济特区促进全民健身条例》，

建立保障全民健身组织建设、活动开展、健身设施、经费投

入的长效机制。在立法同时，全民健身工作的制度建设也不

断推陈出新，成立了体育工作联席会议，印发了《深圳市全

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深圳市加快建设公园文

体设施提升文体功能工作方案》等文件，加快全民健身法制

化、规范化进程，切实为广大群众参与体育锻炼提供了制度

保障。


